
油尖旺區議會第 16/2019  號文件 

2 0 1 6 至 2 0 1 9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

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

(會 議 於 2 0 1 8 年 11 月 8 日 舉 行 )  

編 號 議 題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

C B C  1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撥 款

截 至 2018 年 10 月 29
日的 財 政 狀 況

委 員 備 悉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( “ 區 議 會 ” ) 撥 款 截 至

2 0 1 8 年 1 0 月 2 9 日 的 財 政 狀 況 。  
－

C B C  2 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工 作

小 組 /活 動 統 籌 委 員

會申 請 2 0 1 8 至 2 0 1 9
年 度 區 議 會 撥 款

委 員 通 過 撥 出 區 議 會 款 項 及 同 意 向 區 議 會 推 薦

撥 款 共 5 8 5 , 0 0 0 元，供 區 議 會 屬 下 油 尖 旺 區 文 化

藝 術 活 動 統 籌 委 員 會 在 本 年 度 舉 辦 共 兩 項 活

動 。

－

C B C  3  要 求 盡 快 維 修 圓 方

巴 士 總 站 廁 所

多 位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和 查 詢 ： ( i )期 望 九 龍 站

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的 廁 所 盡 快 完 成 維 修； ( i i )關 注

臨 時 廁 所 引 致 的 環 境 衞 生 及 臭 味 問 題；( i i i )查 詢

運 輸 署、九 龍 巴 士 (一 九 三 三 )有 限 公 司 ( “九 巴 ” )
及 相 關 持 份 者 各 自 應 負 的 責 任；( i v )建 議 九 巴 讓

公 眾 人 士 借 用 廁 所 ； 以 及 ( v )期 望 油 尖 旺 民 政 事

務 專 員 可 協 調 跟 進 事 件 。

運 輸 署

九 巴

油 尖 旺 民 政

事 務 處

- 1  -

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C B C  4   長 者 醫 療 券 遭 濫 收

費 用  加 強 監 管 有

必 要  

 多 位 委 員 提 出 以 下 意 見 和 建 議 ： ( i )期 望 衞 生 署

正 視 長 者 使 用 醫 療 券 時 被 濫 收 費 用 的 情 況 ， 並

加 強 監 管 ， 以 杜 絕 問 題 ； ( i i )除 互 聯 網 外 ， 建 議

衞 生 署 增 加 醫 療 券 計 劃 主 要 統 計 數 字 的 發 布 渠

道； ( i i i )認 為 衞 生 署 回 應 中 的 投 訴 數 字 太 少，調

查 速 度 亦 太 慢；( i v )建 議 讓 直 系 親 屬 或 夫 婦 共 用

醫 療 券 ； ( v )建 議 衞 生 署 以 「 放 蛇 」 形 式 調 查 商

戶 濫 收 費 用 的 情 況；( v i )加 強 對 醫 療 券 概 念 的 宣

傳 ； 以 及 ( v i i )就 不 同 醫 療 服 務 提 供 者 應 有 的 服

務 水 平 和 操 守 多 作 宣 傳 及 對 相 關 人 士 提 供 訓

練 。  

 衞 生 署  

       
C B C  5   其 他 事 項  

－  修 訂 《 油 尖 旺 區

議 會 撥 款 指 引 》  

  

主 席 請 各 委 員 檢 視 《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撥 款 指 引 》

及 提 出 修 訂 建 議 。 秘 書 處 將 於 會 後 向 各 委 員 發

送 回 條 ， 以 便 收 集 修 訂 建 議 。 秘 書 處 會 把 收 集

所 得 的 建 議 交 由 社 區 撥 款 工 作 小 組 ( “ 撥 款 小

組 ” )作 初 步 討 論 。 然 後 ， 撥 款 小 組 的 建 議 會 交

由 社 區 建 設 委 員 會 考 慮 ， 而 最 終 的 修 訂 建 議 將

會 再 提 交 周 年 內 務 會 議 或 區 議 會 會 議 審 議 。  

  

秘 書 處  

 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8 年 11 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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